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2013 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锁数量进行了核查，认为本

次解锁符合《公司 201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A.业绩条件 

（1）以 201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5,818.44万

元为固定基数，2014 年公司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 125%；  

（2）2014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

不低于 8%； 

（3）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各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注：以上净利润及增长率与净资

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

据，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成本

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1）201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为

132,130,042.31元，比2012年增长127.09%，

满足解锁条件； 

（2）2014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9.68%，满足解锁条件； 

（3）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2,130,042.31元未低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1年至

2013年）的平均水平81,375,024.36元，满足

解锁条件； 



B.其他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

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

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3）根据《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考

核年度绩效考核合格及以上。 

（1）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3）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70名激励对象考

核年度绩效考核合格，满足第二期解锁条件； 

本次解锁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相符，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已达成，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公司 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期解锁相关事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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